代办人事调动就业接收

手续服务合同书

甲方:四川省人才交流中心

乙方:(委托单位):

根据四川省、成都市政府关于引进人才的政策规定，制订本合同。

一、受乙方委托，甲方同意为乙方引进人才“代办人事调动、就业接收手续”服务，乙方拟调人员须符合〈成府发（2003）26号文件〉的规定。

二、本合同是一种单位对单位的契约行为（不受理个人委托），接收单位（乙方）签字盖章后方可办理就业接收入户有关手续。甲方为乙方提供服务如下：

（一）为乙方拟调人员办理档案接收、人事调动、就业入户手续；

（二）由人才中心开具《四川省人事厅人才交流中心商调函(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调档函)》发往拟调人员档案所在单位,将档案调(转)入人才中心并签订档案管理合同书;

（三）乙方拟调人员人事档案已调(转)入人才中心者,由人才中心提供《关于申请×××同志落户成都市并委托实行人事代理的报告》（简称报告）和《申请落户成都市外籍专业技术人员(管理人员)、本科毕业生基本情况登记表》（简称登记表）；

   （四）对审查拟调人员档案材料进行资格认证；

   （五）审核单位营业执照，确认委托单位在六城区注册；
（六）确认单位与拟调人员是否签订劳动合同（协议）；

三、乙方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填写好的（单位已加盖公章）《报告》和《登记表》各1份；
（二）毕业证书或职称证书原件、复印件各1份；

（三）与在蓉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（聘用）合同（原件）及该单位营业执照（副本复印件）各1份；
（四）入户人员原籍户籍（户口本）证明、居民身份证（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）；

（五）合法固定住所的相关材料（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）；
（六）申请配偶、未成年子女随迁还须提供：

1.亲属关系证明（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）；

2.配偶系无职业的城镇居民需提供无职业证明（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）
3.配偶系国家机关、事业、国有企业职工，需经过人事、劳动保障部门办理调动

甲      方：四川省人才交流中心（人事代理章）  
电      话：86127052    86116438

地      址：小南街99号 

经办人签名：

乙    方（单位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）：

联 系 人：
电    话：

地    址：

签订合同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